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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届（2024年度）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方案

2025年10月

一、最具投资价值奖

1.1�评选范围

本次评选以2024年1月1日前上市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

作为样本企业，并剔除ST公司、违规及财务报告未能被会计师事

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等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企业、近三

年借壳上市和撤销ST的企业。 经过入围标准样本剔除，入围参选

样本为A股3884家上市公司。

1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120家上市公司。

1.3�评选标准

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依据评选方法，并结合专家综合

判断和递补原则确定获奖名单。

1.4�评选方法

本次评选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负面调整相结合的方法。以

上述入围上市公司为统计样本，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入围上市

公司进行打分，并进行负面调整后得出综合排名。

1.5主成分分析

指标选取上，经营规模方面，总市值、净资产、营业总收入，并

通过对数转换；盈利能力方面，“总资产现金回收率” 替换“每股

净资产” ，“销售毛利率” 替换“销售净利率” ；偿债能力方面，

“现金流动负债比率” 替换“EBITDA利息保障倍数” ；创新能力

方面，“研发人员数量占比” 替换“无形资产增长率” 。 考虑到行

业特性，对个别指标进行调整，形成不同组合进行分析。

组合一：涉及特色指标以外的行业（组合二、三之外）

除涉及特色指标的行业，其他行业使用通用指标。

组合二：社会服务、传媒/公用事业、环保、综合/交通运输

此类行业存货较少，“应收账款周转率” 替换 “存货周转

率” 。

组合三：房地产/建筑装饰/医药生物/电子/计算机

此类行业重点关注有息债务，“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

率”替换“资产负债率” ，“货币资金/短期债务” 替换“现金流动

负债比率” 。

表1：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

二级指标

组合一 组合二 组合三

规模

(

总市值

)

的对数

(

净资产

)

的对数

(

营业总收入

)

的对数

盈利能力

总资产现金回收率

销售毛利率

每股收益

净资产收益率

偿债能力

资产负债率 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

速动比率

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货币资金

/

短期债务

资产管理能力

总资产周转率

流动资产周转率

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

成长能力

净资产收益率变动

营业总收入

3

年增长率

总资产

3

年增长率

创新能力

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

研发人员数量占比

1.6负面调整

负面调整项见表2。其中，对于存在财务造假、高管涉案、股权

冻结、债券违约等重大负面新闻和舆情的企业直接予以剔除。

表2：负面调整项

一级指标 指标评分标准 扣分值

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两职重合

独立董事人数及占比

独立董事小于三人或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低

于三分之一

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超过

90%

管理层

（

整体

）

持股变化情况 近三年内整体出现减持情况

股票跌幅区间 各行业股价跌幅前十名

（

按申万行业

）

分红政策 上市以来未分红

（

不包括近

3

年上市公司

）

负面新闻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财务造假

高管涉案

股权冻结

重大事件

拖欠工资

/

大量离职

股权斗争

证监会行政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高管

证监会立案调查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高管

证监会监管措施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公司

高管

交易所公开谴责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高管

交易所公开批评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公司

高管

其他机构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检法立案拘留

安全事故处罚

重大事件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财务造假

高管操纵市场

高管内幕交易

债券负面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债券违约

降级

≥2

行业负面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行业政策重大调整冲击

行业周期变化影响业绩持续

其中，高管相关负面调整项，主要涉及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

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相关负面新闻和违

规处罚。

二、新质企业金牛奖

2.1�评选范围

本次评选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， 并剔除

2023年12月31日以后上市的次新股。 经过入围标准样本剔除，入

围参选样本为科创板549家上市公司。

2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6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。

2.3�评选标准

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依据评选方法，并结合专家综合

判断和递补原则确定获奖名单。

2.4�评选方法

本次评选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负面调整相结合的方法。以

上述入围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，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入围上

市公司进行打分，并进行负面调整后得出综合排名。

2.5主成分分析

指标方面，参考A股上市公司评选的指标体系，减少盈利性

指标，重点补充创新性指标。

表3：科创板上市公司创新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(

年日均总市值

)

的对数

规模

(

营业总收入

)

的对数

盈利能力

净资产收益率

净资产现金回收率

销售净利率

偿债能力

资产负债率

速动比率

资产管理能力

总资产周转率

流动资产周转率

成长性能力

营业收入

3

年复合增长率

总资产

3

年复合增长率

创新能力

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

（

3

年平均

）

研发人员数量占比

硕士以上员工数量占比

(

发明专利数量

)

的对数

(

专利总数量

)

的对数

2.6负面调整

负面调整项见表4。其中，对于存在财务造假、高管涉案、股权

冻结、债券违约等重大负面新闻和舆情的企业直接予以剔除。

表4：负面调整项

风险筛查指标 指标评分标准 扣分值

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两职重合

0.1

独立董事人数及占比

独立董事小于三人或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低

于三分之一

0.1

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超过

90% 0.1

管理层

（

整体

）

持股变化情况 近三年内整体出现减持情况

0.05

股价区间跌幅 各行业股价跌幅前十名

（

按申万行业

）

0.05

分红政策 上市以来未分红

（

不包括近三年上市公司

）

0.03

负面新闻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财务造假 剔除

高管涉案 剔除

股权冻结 剔除

重大负面事件 剔除

拖欠工资

/

大量离职 剔除

股权斗争 剔除

被告侵权

-0.5

证监会行政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-0.5

高管

-0.5

证监会立案调查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-0.5

高管

-0.5

证监会监管措施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公司

-0.5

高管

-0.5

交易所公开谴责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司

-0.5

高管

-0.5

交易所公开批评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公司

-0.5

高管

-0.5

其他机构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公检法立案拘留 剔除

安全事故处罚 剔除

重大事件处罚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财务造假 剔除

高管操纵市场 剔除

高管内幕交易 剔除

债券负面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债券违约 剔除

降级

≥2

剔除

行业负面

（

近

1

年

）

行业政策重大调整冲击 剔除

行业周期变化影响业绩持续 剔除

其中，高管相关负面调整项，主要涉及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

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相关负面新闻和违

规处罚。

三、金牛小巨人奖

3.1�评选范围

本次评选以北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企业。本次评选经过入围

标准样本剔除， 剔除条件包括：2023年12月31日后挂牌上市，属

于金融行业、近三年存在非标审计意见、2024年末财报存在缺失

或净资产为负。 此外， 为保证数据的稳定性， 进一步剔除

2022-2024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低于1亿元的上市公司。 筛选后最

终入围样本共计225家。

3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30家北交所上市公司。

3.3�评选标准

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依据评选方法，并结合专家综合

判断和递补原则确定获奖名单。

3.4�评选方法

本次评选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，并作负面调整。 以上述

入围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，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打分。

3.5主成分分析

指标方面， 参考A股上市公司评选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，重

点补充规模性指标。 数据方面，采用2024年末的数据，确保数据

的及时性、完整性。

表5：北交所上市公司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规模

(

总市值

)

的对数

(

净资产

)

的对数

(

营业总收入

)

的对数

盈利能力

净资产收益率

净资产现金回收率

偿债能力

资产负债率

速动比率

资产管理能力

总资产周转率

流动资产周转率

成长性能力

营业总收入

2

年复合增长率

资产总计

2

年复合增长率

创新能力

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

2

年平均比例

研发支出占净资产

2

年平均比例

3.6负面调整

负面调整项见表6。其中，对于存在财务造假、高管涉案、股权

冻结、债券违约等重大负面新闻和舆情的企业直接予以剔除。

表6：负面调整项

风险筛查指标 指标评分标准 扣分值

负面新闻

（

近

3

年

）

财务造假 剔除

高管涉案 剔除

股权冻结 剔除

重大负面事件 剔除

拖欠工资

/

大量离职 剔除

股权斗争 剔除

其中，高管相关负面调整项，主要涉及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

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相关负面新闻和违

规处罚。

四、金牛上市公司分红回报奖

4.1�评选范围

本次评选以截至2024年1月1日前上市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

公司作为样本企业，并剔除ST公司、违规及财务报告未能被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等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企业、

近三年借壳上市和撤销ST的企业。 经过入围标准样本剔除，入围

参选样本为A股4438家上市公司。

4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60家上市公司。

4.3�评选标准

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依据评选方法，并结合专家综合

判断和递补原则确定获奖名单。

4.4�评选方法

本次评选体系采用指标权重分析方法，并作负面调整。

4.5评价指标

以上述入围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，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在近

几年的分红总额、股息率、分红次数等指标，并兼顾同行业内上市

公司分红情况，通过z-score标准分计算方法得到各指标在每个

财年的标准得分， 然后将不同财年的各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权汇

总，得到各个上市公司的分红回报最终得分。

表7：上市公司分红回报评价指标

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内容

分红总额

40%

对各个财年的分红总额进行综合评价

。

各财年的权重设置原

则为

，

距离当前越近则权重越高

。

股息率

40%

对各个财年的股息率进行综合评价

。

各财年的权重设置原则

为

，

距离当前越近则权重越高

。

分红次数

20%

对各个财年的分红次数进行综合评价

。

各财年的权重设置原则

为

，

距离当前越近则权重越高

。

4.6负面调整

对于存在监管处罚、财务造假、高管涉案、股权冻结、债券违

约等重大负面新闻和舆情的企业直接予以剔除。

五、金牛卓越企业家奖

5.1�评选范围

本评选的参评对象为经限制原则剔除后市值在行业前5%且

不低于800亿元、企业居行业龙头地位、企业家个人在行业内具

有相当话语权与影响力的A股上市公司在任董事长、 总经理、实

控人。 经限制原则剔除后，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

奖、金牛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筛选出200位上市公司实控人、董事

长、总经理作为候选。

限制原则：

参评人在公司任职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(即2024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考虑到任职变更可能在年报之后，筛

选条件放宽到2024年6月30日前上任)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交易所信披考评结果未出现D（不合

格）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审计意见未出现保留、否定或无法表

示意见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观察期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

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公司、公司参评人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监管措

施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；

2.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

项而未澄清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若存在明显瑕疵且被核实，上市公司金

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将其从名单剔除。

5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10位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5.3�评选标准及方法

本次评选采取量化分析与专家推选相结合的方式。 在模型量化

分析的基础上，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组织各领域专家进行评

选推荐，并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、金牛小巨人奖评

分结果，通过考察参评人在领导能力、行业影响、社会责任以及公司

治理等多个方面的表现， 评选出不超过10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上市

公司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剔除

存在明显瑕疵的参评人，最终确定金牛卓越企业家奖获选名单。

六、金牛企业家成就奖

6.1�评选范围

本评选的参评对象为经限制原则剔除后市值在行业前15%

且不低于400亿元、企业经营规模处于行业前列、各项指标居行

业领先地位、企业家个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A股上市公

司在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实控人。 经限制原则剔除后，参考最具投

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、金牛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筛选出200

位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实控人作为候选。

限制原则：

参评人在公司任职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(即2024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考虑到任职变更可能在年报之后，筛

选条件放宽到2024年6月30日前上任)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交易所信披考评结果未出现D （不

合格）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审计意见未出现保留、否定或无法表

示意见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观察期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

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公司、公司参评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监管措施

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；

2.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

项而未澄清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若存在明显瑕疵且被核实，上市公司金

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将其从名单剔除。

6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20位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6.3�评选标准及方法

本次评选采取量化分析与专家推选相结合的方式。 在模型量

化分析的基础上，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组织各领域专家进行

评选推荐，并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、金牛小巨人奖

评分结果，通过考察参评人在领导能力、行业影响、社会责任以及公

司治理等多个方面的表现， 评选出不超过20位具有较大成就的上

市公司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剔

除存在明显瑕疵的参评人，最终确定金牛企业家成就奖获选名单。

七、金牛企业家创新奖

7.1�评选范围

本评选的参评对象为经专家考量在模式创新、 管理创新、技

术创新等方面成绩突出的A股上市公司在任董事长、 总经理、实

控人。经限制原则剔除后，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

和金牛小巨人奖的评分结果， 筛选出200位上市公司实控人、董

事长、总经理作为候选。

限制原则：

参评人在公司任职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(即2024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考虑到任职变更可能在年报之后，筛

选条件放宽到2024年6月30日前上任)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交易所信披考评结果未出现D （不

合格）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审计意见未出现保留、否定或无法表

示意见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观察期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

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� 公司、公司参评人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监管

措施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；

2.�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

项而未澄清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若存在明显瑕疵且被核实，上市公司金

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将其从名单剔除。

7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50位上市公司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7.3�评选标准及方法

本次评价采取专家评选的方式。由中国证券报评选组委会组

织各领域专家评选，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、金牛

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同时兼顾评选专家推选意见，通过考察参评

对象在领导能力、行业影响、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

的表现，评选出不超过50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总

经理。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剔除存在明显瑕疵的参评

人，最终确定金牛企业家创新奖获选名单。

八、金牛董秘奖

8.1�评选范围

本评选的参评对象为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，按照上市公

司金牛奖评选规则，经限制原则剔除后，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

质企业金牛奖、金牛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同时兼顾评选专家推选

意见，筛选出600位上市公司董秘作为候选。

限制原则：

参评人在公司任职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(即2024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考虑到任职变更可能在年报之后，筛

选条件适当放宽到2024年6月30日前上任)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交易所信披考评结果未出现D （不

合格）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审计意见未出现保留、否定或无法表

示意见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观察期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

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公司、公司参评人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监管措

施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；

2.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

项而未澄清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若存在明显瑕疵且被评委会核实，上市

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将其从名单剔除。

8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200位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。

8.3�评选标准及方法

本次评价采取量化分析与专家评选相结合的方式。 通过模型

量化分析，挑选出得分前600名董秘；再通过专家评选的方式从中

评选出不超过200位优秀的上市公司董秘。 主要考察信息披露、沟

通能力以及专业能力三个方面。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

剔除存在明显瑕疵的参评人，最终确定金牛董秘奖获选名单。

九、金牛财务总监奖

9.1�评选范围

本评选的参评对象为A股上市公司财务总监，按照上市公司

金牛奖评选规则，经限制原则剔除后，参考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

企业金牛奖、金牛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同时兼顾评选专家推选意

见，筛选出600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作为候选。

限制原则：

参评人在公司任职应满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(即2024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考虑到任职变更可能在年报之后，筛

选条件适当放宽到2024年6月30日前上任)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交易所信披考评结果未出现D （不

合格）。

公司2022-2024年度审计意见未出现保留、否定或无法表

示意见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观察期内不得存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

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公司、公司参评人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监管措

施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；

2.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高管被大众媒体质疑明显不利事

项而未澄清。

参评人及所在公司若存在明显瑕疵且被评委会核实，上市

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有权将其从名单剔除。

9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60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。

9.3�评选标准及方法

本次评选采取量化分析与专家推选相结合的方式。在模型量

化分析的基础上，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组织各领域专家进

行评选推荐，并参考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奖、新质企业金牛奖、

金牛小巨人奖评分结果， 通过考察参评人在净利润现金比率、收

入增长能力、 成本控制能力以及生产力提高能力方面的表现，评

选出不超过60位优秀的上市公司财务总监。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

选组委会有权剔除存在明显瑕疵的参评人，最终确定金牛财务总

监奖获选名单。

表8：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

净利润现金比率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/

净利润

同比增长率

20%

收入增长能力

公司毛利率同比增长率

20%

公司净利率同比增长率

20%

成本控制能力

成本费用

(

制造费用

、

管理费用

、

销售费

用

)

同比增长率

20%

生产力提高能力

存货周转率同比增长率

10%

总资产周转率同比增长率

10%

十、金信披奖

10.1�评选范围

以交易所信披评价为“A”“B” 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

业，剔除财务报告未能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等存

在明显法律及道德瑕疵企业、违规及ST公司、2023年12月31日后

上市次新股、近三年借壳上市和撤销ST企业。 经过入围标准样本

剔除，入围参选样本为A股4433家上市公司。

10.2�评选数量

不超过500家A股上市公司。

10.3�评选标准

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组委会依据评选方法，并结合专家综合

判断和递补原则确定获奖名单。

10.4�评选方法

本次评价重点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和效率。 通过

“中证智能财保” 财报检校结果、财报审计意见、2024年交易所

信披考评结果和监管问询函等多个维度，评选出在信息披露方面

表现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。

表9：中证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价体系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“

财保

”

检校评分

检校定期报告评分

检校非定期报告评分

财报审计意见

否定意见

无法表示意见

保留意见

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

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

信息披露公平性

信息披露有效性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情况

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

履行社会责任的披露情况

信息披露工作其他内容

监管问询函 信息披露相关问询

其中，对于存在监管处罚、财务造假、高管涉案、股权冻结、债

券违约等重大负面新闻和舆情的企业直接予以剔除。


